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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如有)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

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

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灯具和灯板（产品名称 1）1，生产厂为 杭州普乐科技有限公司（厂名）2，厂址

为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井纸路 188-12 号（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1）的中国

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3。（产品名称 1）的（关键组件）4在中国境

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2.灯杆（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郑州安之瑞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郭店镇黄金大道与郑新路交叉口西南角郑州市正一包装有限公司

院内办公楼南侧 1号厂房（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

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2）

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3.电缆（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宜兴市

官林镇新官东路 53 号（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2）的（关

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4.套管（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河南瑞沣管道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河南省

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 60 号 B 座 3 层 03-530 号（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

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

产。（产品名称 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5.其他（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河南恒瑞交通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郑州高

新区玉兰街 55 号（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

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2）的（关键

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河南恒瑞交通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 6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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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3.4.5 条可不填写内容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6.未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

件（如有），一律视为非本国产品。

7.供应商应真实准确填写《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及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

品成本之和占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 80%以上的承诺函等。声明函及承诺函中涉

及的产品生产厂名、生产厂址及产品成本核算占比等信息应当与产品生产制造商进行全

面核实确认，相关凭证应妥善留存以备核查。供应商应当对声明函及承诺函等证明材料

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负责，涉及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或成交的，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8.如不涉及无需填写（可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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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国产品成本之和比例承诺函(如有)

本单位（供应商全称：河南恒瑞交通有限公司 ），作为采购项目（包名称：郑州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移交道路基础交通设施日常维护及监理项目，包号： D包 ）

的供应商，就本单位该采购包提供产品的本国产品成本比例相关事宜，郑重作出如下承

诺：

1.经本单位严格核算，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

例为 100.00 %，☑已达到/□未达到，80%以上（根据所填百分比，在“□已达到”或

“□未达到”中选择唯一一项，并使用“□”的方式进行明确标记）。

2.本单位承诺，上述声明内容及所依据的核算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单位已对所提供产品是否符合本国产品标准进行

严格核查，对成本核算过程的合规性、数据的真实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3.如经查实，本声明内容存在虚假，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包

括但不限于取消中标/成交资格、解除采购合同、赔偿采购单位全部损失等，并接受相

关监管部门的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 河南恒瑞交通有限公司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6 年 6 月 10 日

注：1.单一产品采购不填写此函，多品目采购包如供应商所有产品均为本国产品且

填写《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可不填写此函。

2，供应商应真实准确填写《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及符合本国产品标

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 80%以上的承诺函等。声明函及承诺

函中涉及的产品生产厂名、生产厂址及产品成本核算占比等信息应当与产品生产制造商

进行全面核实确认，相关凭证应妥善留存以备核查。供应商应当对声明函及承诺函等证

明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负责，涉及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或成交的，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3.如不涉及无需填写（可附原稿）。


	七、其他资料
	（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如有)
	（五）本国产品成本之和比例承诺函(如有)


